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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831364         证券简称：ST丰汇        主办券商：方正证券 

 

上海丰汇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股票暂停转让进展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 

一、股票暂停转让基本情况： 

上海丰汇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ST丰汇”或“公

司”）此前涉及重大信息难以保密可能或已经对股票转让价格产生较

大影响，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，保证信息披露公平，避免引起

公司股票价格异常波动，公司股票已于2018年3月26日开市起暂停转

让,公司于2018年3月23日发布了《关于重大事项股票暂停转让的公

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6）。 

股票暂停转让期间，因破产事项存在较大不确定性、2018年半

年报无法如期披露等原因，公司股票延期恢复转让，预计最晚恢复

转让日为2019年6月19日（星期三），公司分别于2018年6月22日、

2018年9月20日、2018年12月20日和2019年3月19日发布了《关于股

票延期恢复转让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8-037、2018-070、2018-

100、2019-013）。期间,公司已于2018年10月31日披露了2018年半年

度报告。 

    二、停牌事项进展情况： 

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分别于2018年3月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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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、4月10日、4月24日、5月11日、5月24日、6月7日、6月11日、6月

29日、7月6日、7月13日、7月20日、7月27日、8月3日、8月10日、8月

17日、8月24日、8月31日、9月3日、9月10日、9月17日、9月28日、10

月12日、10月19日、10月26日、11月2日、11月9日、11月16日、11月

23日、11月30日、12月7日、12月14日、12月27日、2019年1月4日、

2019年1月10日、2019年1月17日、2019年1月24日、2019年1月31日、

2019年2月14日、2019年2月21日、2019年2月28日、2019年3月7日、

2019年3月14日、2019年3月26日分别披露了股票暂停转让进展的相关

情况（公告编号：2018-007、2018-008、2018-011、2018-023、2018-

026、2018-027、2018-028、2018-042、2018-047、2018-048、2018-

049、2018-050、2018-052、2018-057、2018-059、2018-062、2018-

066、2018-067、2018-068、2018-069、2018-072、2018-075、2018-

076、2018-077、2018-086、2018-087、2018-088、2018-092、2018-

094、2018-097、2018-098、2018-101、2019-001、2019-002、2019-

003、2019-004、2019-005、2019-006、2019-007、2019-008、2019-

009、2019-012、2019-017）。公司于2018年10月31日完成了《2018年

半年度报告》及相关公告的披露工作。 

2018年3月23日，公司收到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

“浦东法院”）《民事裁定书》【（2018）沪0115破4-1号】；浦东法院

裁定受理申请人丁颖对公司的破产重整申请。 

2018年5月22日，浦东法院作出（2018）沪0115破4-3号民事决

定书，经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在管理人名册中随机指定上海市君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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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为公司管理人。该管理人的负责

人为刘正东，成员为张伟华、李成浩、吴玲、王金。 

2018年5月24日，浦东法院作出（2018）沪0115破4-5号《通知

书》，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各债权人自收到本通知之日起90日内向管理

人申报债权，书面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

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重整计划草案提交

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，但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

所产生的费用。依法未申报债权的，在重整计划执行期间不得行使

权利，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可以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

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。上海丰汇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

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 

2018年6月21日，浦东法院批准公司申请，公司在管理人的监督

下于重整期间可以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。由于公司未能支付员

工工资、水电物业费、厂房房租、破产审计费用，持续经营与破产

费用和共益债务的支付均出现困难，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于

2018年8月9日同意管理人申请，终止公司的自行经营和管理。管理

人于2018年8月17日发布招募重整投资人的公告。至本次招募期结

束，未有意向投资人报名。 

根据浦东法院于2018年5月29日刊登的相关公告，公司第一次债

权人会议于2018年10月25日下午14:00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丁香路

611号召开。本次会议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召集；本案债权

人、公司职工代表参加了会议，公司法定代表人、管理人列席了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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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。债权人会议核查了债权表，表决通过《债务人财产管理方案》，

表决通过《破产财产变价方案》，听取并表决通过《管理人报酬方

案》，表决通过《以书面征询方式召开后续债权人会议的议案》，表

决通过《关于公司部分应收款项处置的议案》，表决通过《关于对可

能涉嫌刑事犯罪事项进行报案的议案》，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依

法指定了上海聚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担任债权人会议主席。 

截至2018年12月1日，所有员工的劳动关系均已解除。公司监事

秦向敏、王新分别于2018年11月1日起和2018年12月1日不再担任监

事，其离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它职务。秦向敏和王新的离职导致公

司监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。公司已与所有员工解除劳动

关系。由于管理人向浦东法院申请裁定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公司破

产，公司不再补选监事。 

关于管理人向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报卫君超等涉嫌挪用资金

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一案，上海市公安局浦东分局已于2018年11月

16日受理（受案登记表文号为沪公浦（经）受案字[2018]407）。 

2018年12月12日，浦东法院出具（2018）沪0115破4-7号《民事

裁定书》，裁定终止公司重整程序，并宣告公司破产。 

2019年3月12日，经管理人统计确认，债权人以书面征询方式形

成债权人会议决议，表决通过了《上海丰汇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变价方案的补充议案》《以书面征询方式召开后续债权人会议的补充

议案》和《上海丰汇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应收账款处置议案

（二）》等3个议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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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人委托上海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对公司破产财产（废旧

设备一批，主要包括上海丰汇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机器设备和

办公设备等）进行拍卖。由于第一次拍卖未成功，第二次拍卖将于

2019年4月4日在www.alltobid.com在线竞价平台进行。具体内容详

见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发布的《破产财产拍卖公告（第二次拍

卖）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18）。同时，管理人对公司拥有的知产产权

进行了变卖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9年3月27日发布的《知识产权

变卖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9-019）。 

股票暂停转让期间，公司根据信息披露要求，及时在全国中小

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 ）披露了

破产相关事项和2018半年度报告披露的进展情况。目前，管理人正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相关规定推进破产事项，公

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三、重要风险提示： 

由于公司资不抵债，重整期间公司经营状况和财产状况出现持续

恶化，无法支付破产费用、共益债务，招募期内未招募到投资人。浦

东法院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裁定终止公司重整程序，并宣告公司破

产。因此，公司股票存在被终止挂牌的风险。 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四、公司接受投资者咨询的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 

（1）管理人联系方式： 

联系人：吴玲 

http://www.alltobid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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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：021-61132988 

地址：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1717号会德丰国际广场 7楼 

（2）公司联系方式： 

联系人：欧阳春炜 

电话：021-50589003 

地址：上海市浦东新区瑞庆路590号9幢北4层 

    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上海丰汇医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4月 2日 


